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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倡导与公募慈善组织
对接 。 发起大病求助时 ，平台
应告知用户个人求助是利用
网络社交渠道 ，针对特定个人
进行的赠与 ，不是面向非特定
对象的慈善募捐 ，相关法律责
任由发起人等相关人员承担 。
平台宜阐明政府有关救助政
策及救济渠道 ，有序引导求助
人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
善组织对接。

2、 加强求助信息前置审
核。 平台应加大资源投入，健全
审核机制， 配备与求助规模相
适应的审核力量， 实行机器智
能和人工“双审核”。 求助发起
人须按平台规定， 提交发起人
及患者身份信息、 患者所在医
疗机构开具的医疗证明等真实
材料，经平台审核通过后，求助
项目方可上线和生成筹款链
接。 求助人对个人及家庭经济
状况要真实、全面、客观地进行
说明 （主要是工资收入 、房产 、
车辆、金融资产、医疗保险等信
息 ），并可提供证明材料 ，也可
邀请第三方协助佐证。

3、构建全流程风险管理制
度。 平台之间应定期会商 ，互
通有无 ，共建标准 ，联合加强
个人大病求助的事前防范 、事
中控制 、事后监督 。 建立健全
责任追溯机制 ，打击防范恶意
筹款现象 ，对涉嫌诈骗 、诈捐
等违法违规行为 ，平台应立即
冻结筹款 、终止项目 、启动核

查 、 协助赠与人依法维护权
利 ，直至向法院起诉 ，并及时
向有关部门报告 ，积极配合有
权机关进行调查处理。

4、 搭建求助信息公示系
统。 平台之间应积极开展深度
合作， 共同抵制不正当竞争行
为， 并在有关组织的指导和协
助下，与相关政府部门、医疗机
构、网络平台、社会组织等各方
主体形成合力， 推动建立个人
大病求助信息公示系统， 通过
多种渠道和方式将个人大病求
助信息面向社会公众进行公
示， 确保求助人和赠与人之间
的信息对称，以透明建诚信，以
公示展真相， 最大程度排除不
实信息。

5、 建立多方联动共商机
制。 平台应与新闻媒体、专家学
者 、慈善组织 、医护人员 、专业
社工 、志愿者 、赠与人 、求助人
等保持良好沟通， 设立社会监
督专用邮箱、电话，定期举行记
者沟通会、新闻发布会，通报个
人大病求助相关工作进展 ，回
应公众、媒体关心的问题，自觉
接受社会监督， 主动回应社会
质疑，推动共建共享共治。

6、抵制造谣炒作等恶意行
为 。 平台应坚决抵制通过造
谣 、炒作 、制造 “悲情戏 ”、践踏
求助人尊严等违背法律制度 、
公序良俗的手段 ，蓄意制造舆
论 “热点 ”，传播个人大病求助
信息的行为。 一旦发现以上情

况 ，立即终止项目 、冻结筹款 ，
并予以通报与曝光 ；对涉嫌违
法 违 规 行 为 的 相 关 人 员 、组
织 ，积极报告并配合有关部门
进行调查处理。

7、 建立失信筹款人黑名
单。 平台应对涉及编造或夸大
求助信息、隐瞒个人财产信息、
制造假病历、 不当挪用医疗款
等行为的恶意筹款人， 以黑名
单形式进行公示，并持续更新。
对进入失信筹款人黑名单的 ，
各平台不再为其提供服务。 各
平台共同参与制定黑名单标
准 ，共享信息 ，交互联动 ，共同
发布， 并视情上报相关政府部
门以及征信机构。

8、 推动行业自律共建共
治。 倡议从事或拟开展个人大
病求助服务的互联网平台加入
《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
台自律公约》，遵守联合自律规
则并推动规则完善， 共同营造
并维护个人大病求助领域的规
范秩序， 积极尝试与国家政策
体系对接，积极配合脱贫攻坚、
健康中国建设，服务大局、服务
社会、服务人民。

9、 积极加强正能量传播。
平台在个人大病求助服务工作
中，应积极发掘赠与人、求助人
的感人故事、积极作为、诚信行
动， 征得当事人同意并做好隐
私保护后， 主动向新闻媒体提
供新闻线索和素材， 加强正能
量传播，共同增进社会互信。

� � 发布虚假信息、随意更改筹
款额、多平台重复筹款、未按承
诺使用善款、难以追责……自个
人大病网络求助出现以来，负面
事件一旦爆发出来，便会引起公
众热议。

对于这一新生事物，我国的
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问
题难以根治。 10 月 19 日， 爱心
筹、轻松筹、水滴筹三家个人大
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签署自
律公约，并向所有平台发出自律
倡议：

倡导与公募慈善组织对接；
加强求助信息前置审核；搭建求
助信息公示系统；建立多方联动
共商机制；抵制造谣炒作恶意行
为； 建立失信筹款人黑名单；推
动行业自律共建共治；积极加强
正能量传播。

作为头部平台，三家公司的
签约和倡议，为个人大病网络求
助建立了新的行业标杆，将有助
于识别真实求助需求，助力精准
扶贫；激发公众赠予热情，发扬
慈善文化； 实现行业自律自治，
建设健康中国。

各平台自自律公约公布之
日起， 将在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
履行公约所需要的系统改造。 个
人大病网络求助将由此走上健
康发展之路。

识别真实求助需求

由于大病患者往往需要长
期的治疗、康复和照料，一人
患病可使整个家庭陷入困境。
据统计，2015 年底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的贫困人口占整个
贫困人口的 44.1% ， 涉及近
2000 万人。 个人大病求助有着
极为旺盛的需求，互联网的存
在为满足这一需求提供了便
捷的手段。

个人大病求助平台通过移
动互联网将原本存在于线下的
民间“互助互济”行为线上化，并
借助社交网络、移动支付等技术
手段，帮助陷入困境的大病患者
及患者家庭更便捷地发起、发
布、传播求助信息，从而帮助他
们渡过难关。

作用是巨大而明显的，但问
题同样存在。 个人大病求助规模
较大、 平台审核甄别力量有限、
家庭财产状况核查比对渠道匮
乏，多方面原因导致个人求助领
域时有因失信事件发生，引起公
众质疑。

脱贫攻坚“贵在精准，重在精
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个人大
病网络求助如果做不到精准识
别，就会导致资源错配，使真正有
需求的求助者错失获救机会。

因此，自律公约和倡议书提
出，平台应加大资源投入，健全
审核机制，配备与求助规模相适
应的审核力量，实行机器智能和
人工“双审核”。 求助发起人须按
平台规定，提交发起人及患者身
份信息、患者所在医疗机构开具
的医疗证明等真实材料，经平台

审核通过后，求助项目方可上线
和生成筹款链接。

求助人对个人及家庭经济
状况要真实、全面、客观地进行
说明（主要是工资收入、房产、车
辆、 金融资产、 医疗保险等信
息），并可提供证明材料，也可邀
请第三方协助佐证。

平台应根据求助人所患疾
病类型设置相应的个人单次求
助金额上限， 除极特殊情况外，
原则上单次求助金额不得超过
50 万元。

这些措施的实施，必将有利
于识别真实的个人求助信息，有
力地剔除虚假求助信息，实现精
准帮扶，使真正的贫困大病患者
及时获得帮助，从而降低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的可能性。

激发公众赠予热情

社会力量在大病求助领域
有着巨大的能量。 据不完全统
计，个人大病网络求助已经获得
了超过 2 亿爱心人士的响应。

中国社会从来不缺乏爱心，
但爱心需要呵护。无论是求助信
息还是所筹款项的使用方式，只
要出现问题，就容易引起捐助者
的心理不适，进而被质疑，成为
舆论热点，形成“破窗效应”，透
支社会公众的同情和信任。

因此，自律公约和倡议书提
出构建全流程风险管理制度，加
强个人大病求助的事前防范、事
中控制、事后监督。 建立健全责
任追溯机制，打击防范恶意筹款
现象，对涉嫌诈骗、诈捐等违法
违规行为的，平台应立即冻结筹
款、终止项目、启动核查、协助赠
予人依法维护权利。

要推动建立统一的“个人大
病求助信息”公示系统通过多种
渠道和方式将个人大病求助信
息面向社会公众进行公示。

对涉及编造或夸大求助信
息、隐瞒个人财产信息、病历造
假、医疗款挪作他用等行为的恶
意筹款人，以黑名单形式进行公
示，并持续更新。 对进入“失信筹
款人”黑名单的，各平台不再为
其提供服务。

这一系列措施的落实，将使
作假者暴露在阳光下，并受到严
厉的惩罚；将保证善款安全地按
照约定使用，从而打消捐助者的
担忧和疑虑， 使得公众敢捐、乐
捐，极大地激发整个社会的帮扶
热情。

不仅如此，自律公约和倡议
书还提出平台宜阐明政府有关
救助政策及救济渠道，有序引导
求助个人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
的慈善组织对接。

平台应坚决抵制通过造谣、
炒作、制造“悲情戏”、践踏求助人
尊严等违背法律法规、 公序良俗
的手段，蓄意制造舆论“热点”，传
播个人大病求助信息的行为。

传统的爱心不仅被激发出
来，还将通过平台的工作被引向
专业的慈善组织，推动理性帮扶

思维的建立。 最终将推动《慈善
法》的落实，营造覆盖全社会的
现代慈善氛围。

实现行业自律自治

对公众来说，没有比生命健
康更大的事。 平台之间的良性竞
争可以为公众提供更多的健康
服务，平台之间的恶性竞争则会
让公众无所是从。

共建共享是建设健康中国
的基本路径。 此次自律公约的签
署和倡议书的发布，是个人大病
求助网络平台迈出的第一步。

三家平台不仅自己签署了
自律公约，还倡议从事或拟开展
个人大病求助服务的互联网平
台也加入《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
服务平台自律公约》， 遵守联合
自律规则并推动规则完善，共同
营造并维护个人大病求助领域
的规范秩序。

这预示着健康将被平台摆
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健康的
理念将融入平台发展措施制定
实施的全过程。

更重要的是首批发起自律
的平台共同委托北京新民社会
组织能力建设促进中心，组建独

立的个人大病求助网络服务平
台自律机制第三方工作团队，负
责协调日常事务、汇集交互失信
筹款人黑名单、组织撰写行业标
准、 实施第三方评估与监督，并
视情邀请相关人士组建独立的
专家评议委员会。

第三方的存在使平台的自
律共建落到了实处， 体现了平
台的责任感、使命感，避免了自
说自话的嫌疑， 确保行业自律

公开、公平、公正，其决心可见
一斑。

公平竞争成为平台发展的
原则， 再加上新闻发言人制度、
多方联动共商机制的建立，平台
将与新闻媒体、专家学者、慈善
组织、医护人员、专业社工、志愿
者、赠与人、求助人等保持良好
沟通，接受社会监督，一个多层
次、多元化的共建共享共治健康
格局将逐步建立。

爱心筹、轻松筹、水滴筹签署自律公约

签署自律公约

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自律倡议九项

链接

■ 本报记者 王勇


